签发人：孙传忠                  赣市教提函〔2026〕78号
                              〔A〕
                                  〔同意对外公开〕

关于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第230号建议

答复的函

赖昭胜代表：

您在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支持赣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助力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我局为该建议的主办单位。您提出的意见建议，我局高度重视，会同有关部门逐一研究落实，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纳入市级战略规划方面。积极支持赣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已将“支持赣南师范大学扩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列入市“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二、加大资源倾斜与政策扶持方面。一是强化科研平台共建支撑。积极引导赣南师范大学围绕博士点培育学科，聚焦我市主导产业需求，联合市直单位、重点企业申报高端科研平台，并借鉴先进校地合作经验，主动牵头对接，推动学校与市内产业研发机构、重点企业共建特色研发平台，为博士点建设提供实践载体。例如，依托园艺学学科，推动学校联合赣州市柑桔科学研究所及相关脐橙企业共建脐橙现代产业学院，助力产业发展与学科建设；同时，推动学校相关学科与市内数字产业、环保领域企业共建合作平台，给予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支持。二是加大科研项目扶持力度。严格落实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全部由企业牵头承担的要求，引导赣南师范大学博士点培育学科科研团队与市内企业联合申报项目，围绕赣州产业发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等重大需求开展协同攻关，在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中予以支持。同时，积极指导学校对接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申报渠道，协助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结合我市对科研平台仪器更新、成果产业化的补助政策，为博士点建设提供坚实科研经费保障，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完善人才引育配套政策。出台《赣州市“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才实施办法（试行）》，支持符合条件的市属（驻市）高校教师通过“周末工程师”等方式开展校地合作，并明确给予“周末工程师”通勤服务、项目支持、食宿供给、研修疗养、差旅补助、精神奖励、生活补贴、奖励保障、“一人一策” 等政策待遇，成效突出的给予10—20万元的奖励。对高校引育的人才且符合我市人才认定标准的，同等享受人才住房、出行绿色通道等多项政策优待，比如，在2025年12月赣州市中心城区第十批次人才住房摇号分配中，包含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高校教师在内的多名博士学历人才成功中签。

三、深化产教融合与校地合作方面。推动赣南师范大学紧紧围绕省“1269”行动计划、市“7510”行动计划，加强脐橙、家居等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新建定南足球、应急安全现代产业学院并顺利招生，与会昌县共建学校实习实训基地（会昌《风景这边独好》文艺创作中心），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赣南师范大学与江西博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等企业、单位共建研究生工作站，为研究生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

四、强化红色资源共建共享方面。一是建立全市红色资源数据平台。积极推进红色资源数据库建设，涵盖各级革命类文物保护单位413处515个点，以数智赋能红色文化传承，目前已通过初步验收。积极配合市档案馆开展红色档案征集共享数字化项目，接收了约2.5万件红色档案数字化副本，初步建成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同时，启动全国性大模型红色语料库建设，系统归集革命史料等红色数据，构建国家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料库。二是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征集整理。采取购买和接受捐赠等方式，广泛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征集整理活动，面向全国征集赣南红色文化研究成果书籍、论文等，全面梳理汇总并纳入赣州市红色资源数据库，为新时代赣南红色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三是建好用好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赣州分中心。自2024年6月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赣州分中心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合作共赢”原则，以赣州市高校、党校、党史研究部门、档案馆、纪念馆等为主要依托，整合省内外各方资源力量，高标准建立红色文化研究平台，并将赣州分中心科研处设在赣南师范大学，充分激发课题研究活力。同时，制定出台《赣州市红色基因传承研究项目扶持办法（试行）》，对红色基因传承研究著作类、研究成果类、理论研讨活动类项目分别给予相应扶持，有力激发了红色文化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支持赣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加强向上对接与资源保障，深化校地合作、产教融合与红色资源共建共享，持续在平台建设、项目支持、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学校学科建设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为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更强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再次感谢您对赣州市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赣州市教育局

                              2026年4月29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

联系人、职务及电话：利志娟，市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所所长，0797-8991491


